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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任非執行董事 

 

中港照相器材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 董事會

(「董事會」) 欣然宣佈，馮裕津先生 (「馮先生」) 已獲委任為本公司之

非執行董事，自二零一五年四月八日起生效。 

 

馮先生，39歲，於二零零一年加入馮氏集團。馮先生現為馮氏零售集團有

限公司(「馮氏零售集團」)旗下利童（管理）有限公司之行政總裁。 

 

除了多年來在馮氏集團擔任要職，馮先生亦曾在日本和美國累積管理經

驗。於二零零二年及二零零三年，馮先生調任美國馮氏集團旗下一家位於

紐約的私募基金公司，專責發展消費品類基金。此外，於二零零六年至二

零零八年，馮先生受聘於一家名為Aetos Japan的日本地產基金公司，擔任

資產匯報及組合管理副總裁一職。馮先生於同年回歸馮氏集團，馮先生於

翌年獲委任為玩具“反”斗城（亞洲）之首席財務官，直至於二零一一年

十一月一日，馮先生榮升利童（管理）有限公司之行政總裁。 

 

馮先生畢業於波士頓學院，並持有文學學士學位。此外，彼亦在日本國際

大學取得工商管理碩士學位。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香港法例第 571 章) (「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V 部，

馮先生被視為擁有本公司合共 70,000,000 股股份之權益，而該等股份乃由

馮氏零售集團直接持有。馮先生亦為馮氏零售集團之董事，該公司是馮氏

集團成員，為一私營公司。馮氏零售集團透過旗下兩家上市公司利亞零售

有限公司和利邦控股有限公司，以及利時控股有限公司、利童（控股）有

限公司、玩具“反”斗城（亞洲）、Suhyang Networks 和 UCCAL Fashion Group

等私營公司，為馮氏集團經營多元化零售業務。 

 

 

https://hk.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uestion;_ylt=A2oKmLWcewZVFVEATFGzygt.?qid=7007081801377


目前馮先生與本公司並無訂立服務合約。馮先生之委任並無特定任期，亦

未有權利收取任何董事酬金（該等安排將會由本公司之薪酬委員會審議及

檢討）。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

四企業管治守則及本公司之新公司細則，馮先生須至少每三年一次輪值告

退及重選。 

 

馮先生於過去三年概無在其他上市公眾公司擔任任何董事職位及在本公

司或本集團之其他附屬公司擔任任何職務。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本公告日期，馮先生均無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

第XV部須予以披露之本公司股份權益。馮先生與本公司任何其他董事、高

層管理人員、主要股東或控權股東概無任何關係。 

 

除本公告所披露者外，董事會並不知悉任何有關委任馮先生之其他事宜或

資料須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 (2) (h)至(v)條項下之任何規定須予以披露，亦

無其他有關委任馮先生之事宜須提呈本公司股東垂注。 

 

董事會謹藉此機會熱烈歡迎馮先生。 

 

承董事會命 

孫大倫 

主席 

 

香港，二零一五年四月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包括: 

 

執行董事: 
孫大倫博士(主席) 

孫道弘先生(副主席) 

吳玉華女士 

鄧國棠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區文中先生 

李家暉先生 

劉暉先生 

黃子欣博士 

 
非執行董事: 
馮裕津先生 


